东丽区财政局东丽区档案局关于转发天津市

财政局天津市档案局规范电子会计凭证

报销入账归档的通知
津丽财〔2021〕13号 
区属各行政事业单位，各街道办事处（经济功能区）：

为进一步规范各类电子会计凭证的报销入账归档工作，现将《天津市财政局 天津市档案局关于转发<财政部国家档案局关于规范电子会计凭证报销入账归档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津财会〔2020〕19号）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区实际提出如下工作要求：
深入学习，准确把握相关要求

《通知》是贯彻落实《会计档案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 国家档案局令第79号）的重要举措，也是电子政务发展的必然趋势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一级预算单位要组织做好本级、二级单位及所管辖国有企业的政策宣传和培训工作，引导会计人员准确把握《会计档案管理办法》中的电子会计档案形成、收集和管理的相关要求。

二、完善制度，规范电子会计凭证报销入账归档

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到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，结合《通知》要求加快信息化建设，修订本单位财务规章制度，健全相关内控制度，统筹部署、扎实推动本单位会计工作和档案工作现代化管理水平不断提升。拟实施仅使用电子会计凭证进行报销入账归档的单位，应严格评估自身会计、档案工作的合规性和风险性，符合《通知》规定条件的，鼓励实施仅使用电子会计凭证进行报销入账归档，不符合规定条件的，不可擅自实施仅使用电子会计凭证进行报销入账归档。

三、加强监督，稳步推进实施

    区财政部门、档案部门将《通知》贯彻情况纳入监管范围，各一级预算单位、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所管辖单位《通知》执行情况的日常指导和监督，为促进电子政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保障。
附件：天津市财政局 天津市档案局转发<财政部 国家档案局关于规范电子会计凭证报销入账归档的通知>的通知

天津市东丽区财政局           天津市东丽区档案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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